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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府〔2026〕84 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
《福建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若干规定》 进一步

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：

为健全行政机关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提升重大行政

决策质效，依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3

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结合贯彻实施《福建省重大行政决策程

序若干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251 号，以下简称《若干规定》），现就

进一步规范我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深刻把握决策程序的重要意义

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，是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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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。《条例》和《若干

规定》对于增强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，提升政府公信力，加快

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大意义。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要充分

认识《条例》和《若干规定》的重要性，紧紧围绕“3+1”城市发

展转型升级总体框架，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，严格履行重

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，

为我市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明确职责分工，严格履行行政决策的各项程序

（一）科学编制决策目录

市、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称决策机关）办公厅（室）会同相关部

门，依法依规编制本级人民政府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经决

策机关研究通过并报同级党委同意后向社会公布。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目录应当包含决策事项的名称、决策事项的承办单位（以下简称

决策承办单位）、决策事项的时间安排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压实承办单位责任

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全面准确掌握有

关信息，在充分协商协调的基础上，负责拟订决策草案，依法履

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等程序，并做好过程记录、材

料归档和保管等工作，从源头上提升决策草案质量。决策草案应

当合法合规，符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，与有关政策相

衔接。决策承办单位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决策草案进行合法性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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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出具合法性初审意见书。决策草案属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

评估审查范围或者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，决策承办单位还应当

按规定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自评自审工

作。

（三）落实统一审查机制

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统一审查制度。决策承办单位完成决

策草案后，应当及时报送同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统一审查。司法

行政部门在收齐统一审查所需材料后，依法组织开展决策草案合

法性审查；决策草案属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审查范围的，

分转至发展和改革部门进行审查；决策草案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

的，分转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。发展和改革部

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评估报告、审查结果汇总至司

法行政部门。司法行政部门在收齐相关评估、审查结果后，出具

统一审查意见。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统一审查意见，对决策草

案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补充，按规定提请决策机关研究决定。

（四）规范集体讨论程序

决策草案应当经决策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，由决

策机关行政首长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。讨论决策草案，

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，行政首长最后发表意见。集体

讨论决定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载明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解读力度

重大行政决策通过后，决策机关应当通过本级人民政府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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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政府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内发行的报纸等多种途径及时公布

重大行政决策。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采取新闻发布会、接受访谈等

形式进行宣传解读，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或者专业性、技术性较

强的重大行政决策，应当说明公众意见、专家论证意见的采纳情

况。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。

（六）强化决策执行评估

决策机关确定的负责重大行政决策执行工作的单位（以下简

称决策执行单位）负责依法全面、及时、正确执行重大行政决策，

并向决策机关报告决策执行情况。决策机关确定的决策评估单位

按照决策机关的要求承担决策后评估具体工作，决策后评估结果

作为调整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。

三、坚持党的领导，切实加强决策工作的监督管理

（一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

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，把党的领导

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。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

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。

（二）强化决策监督管理

决策机关办公厅（室）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做好《条例》和

《若干规定》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加强对决策承办单位、决策执行单

位和决策评估单位依法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主动接受各方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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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行政决策依法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

的监督。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的

监督。审计机关按照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监督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

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2026 年 3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厅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纪委监

委机关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3月 23日印发


